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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实行

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

(发改价格〔2004〕297 号 2004 年 2 月 19 日印发)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（计委）、物价局，国务院有

关部门：

自 2001 年在全国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以来，涉农

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。为进一步扩大收费公示成

果，提高收费的透明度，加强监管力度，制止各种乱收费，切实

减轻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，我委决定在城乡全面实行收费

公示制度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全面实行收费公示制度的重要意义。全面实行

收费公示制度，既是提高收费政策透明度，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的

一项重要制度，也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、优化经济发展环

境、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有效措施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从实践
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高度，充分认识全面实行收费公示制度

的重要意义，并采取有力措施将收费公示制度由农村延伸到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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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，进一步扩大收费公示的覆盖面，使之切实起到把政策交给群

众，加强和完善社会监督的作用。

二、加强对收费公示工作的领导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

对收费公示工作的领导，主要领导要亲自挂帅，及时向当地政府

汇报，取得政府的重视和支持，并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扎扎实

实做好收费公示制度的建立、宣传和组织实施的各项工作。要及

时总结经验，积极探索新的收费公示形式和办法，完善各项配套

措施，保证公示效果。

三、实行收费公示制度的范围。按照规定审批权限和程序制

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均应实行公示制度。

四、公示制度可采取设立公示栏、公示牌、价目表（册）或

电子显示屏、电子触摸屏等方式。各单位的收费公示栏（含公示

牌、电子显示屏、电子触摸屏等，下同）要长期固定设置在收费

场所或社区等方便群众阅读的地方。还可以通过报纸、电视、广

播等形式进行公示。

五、收费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：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

依据（批准机关及文号）、收费范围、计费单位、投诉电话等。

六、价格主管部门作为收费公示栏的监制单位，要加强对收

费公示内容的审查，确保公示内容准确、完整。各级价格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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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要结合收费公示工作，组织对有关部门的收费进行一次全面清

理，确保各单位公示的项目、标准与收费许可证或有关文件规定

相一致，严禁将各种越权收费、超标准收费、自立项目收费等乱

收费行为通过公示“合法化”。

七、收费公示栏由公示单位按照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规格、

样式制作。价格主管部门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动态管理、长

期置放和清楚方便的要求进行规范。要尽可能独立置放，位置明

显，字体端正，力求规范。中央所属收费单位按照属地原则执行。

八、遇有政策调整或公示栏受损、字迹不清等情况，公示栏

设立单位要及时更新有关内容，或对公示栏进行维修、更换。各

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及时做好政策信息的沟通、传递工作，并加强

公示工作的动态管理。

九、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清理后保

留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。2004 年年底前，县级以上城市要完

成收费公示栏的设立工作。

涉农价格和收费、教育收费以及医疗服务价格的公示，仍按

有关规定执行。

十、各地要通过新闻媒体，大力宣传全面实行收费公示制度

的重要意义、取得的明显成果，以及各地实行收费公示制度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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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验和做法，以争取广大群众的关心和支持，保证收费公示制度

的顺利实施。

十一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

情况，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，并将全面实行收费公示制度的经验、

做法和遇到的问题及时报告我委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2004 年 2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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